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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939.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海关总署

令[2005]127号）的有关要求，北京海关定于2005年11月15日

至2006年4月30日期间进行报关单位换证工作，为保证此项工

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安排和要求公告如下： 一、 对报关

企业的换证 （一）换证时间：2005年11月15日至12月30日。 

（二）自11月15日起，请各报关企业持原《专业（代理）报

关企业海关注册证明书》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到北

京海关企业管理处（朝阳口岸海关申报大厅7号窗口）办理换

证手续，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登记证书》。 

（三）根据总署规定，原异地来京备案的代理企业无须再重

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可持原证书提交相关材料（详见附件1

）办理换证手续，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

注册登记证书》。北京海关企业管理处将依据规定重新给予

北京关区的报关企业海关注册编号。 （四）为方便企业并保

证数据的规范和完整，换证期间报关企业如有变更事项，企

业管理处受理许可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五）报关企业换

证时，报关专用章需要进行规范，报关专用章为椭圆形，

长50MM，宽36MM，除包括本企业名称全称外，还应包含本

关区口岸地或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名称（印章图样详见附件2

）；该报关专用章印模在企业管理处进行审核存档。本关区

口岸地或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报关专用章仅限一枚。报关企

业新报关专用章启用日期另行通知。 （六）本关区口岸地或



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是指首都机场海关（机场快件、空港

园区、机场库区、出口库区）、中关村海关（中关村）、经

济技术开发区海关（开发区）、现场业务一处（一处）、现

场业务二处（二处）、邮办处（邮办）、朝阳办事处（朝阳

口岸）、平谷办事处（平办）、顺义办事处（顺办）、车站

办事处（车办）。 （七）联 系 人：王宝彤、张继强、张苏怡

、田晓阳 联系电话：65395045、67606023 二、对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的换证 （一）换证时间：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4

月30日。 （二）换证时请持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自理报

关单位证明书》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新报关专

用章印模，在向海关交回企业旧报关章后直接换发新版证书

。外商投资企业还需携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批准证

书》复印件。由受理海关企业管理部门按登记日期计算，在

新版证书上签注有效期三年，并在 H2000系统中进行数据更

新。 （三）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专用章为椭圆形，

长50MM，宽36MM，包含企业名称全称（详见附件2），有

多枚报关专用章的在“报关专用章图样”下方中央按照顺序

编号。例：1、2⋯⋯。 （四）在换发新版证书期间，如有变

更事项的企业应根据总署令〔2005〕127号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

记证书》。 （五）凡注册地在海淀区（含中关村科技园区）

、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昌平区、丰台区和延庆县

的市属国有、集体所有制、民营进出口贸易企业及外商投资

企业，其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换证手续一律由中关村海关负

责办理。 电话：65395037、65395017 联系人：贺舟群 （六）

凡注册地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区和通州区的市属国



有、集体所有制、民营进出口贸易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其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换证手续一律由开发区海关负责办理。 

电话：65395370 联系人：龙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